
询价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之规定，上海教育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委托，对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师

发展中心摄影摄像设备采购项目采购项目进行国内询价采购，特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参加询价。
一、合格的供应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其他资格要求：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师发展中心摄影摄像设备采购项目
2、招标编号：SHXM-00-20161115-0033（代理机构内部编号：）
3、预算编号：00-16-37824
4、项目主要内容、数量及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5、交付地址：文翔路2800号
6、交付日期：
7、采购预算金额:198000（国库资金：198000；自筹资金：0；）
8、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情况：

三、询价通知书的获取
合格供应商可于2016-11-16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6-11-21截止，登录“上海政府采购网”（http://www.zfcg.sh.gov.c

n）在网上招标系统中上传如下材料：

合格的供应商可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下载询价通知书并按照询价通知书内要求参加询价。
凡愿参加询价的合格供应商应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获取询价通知书，逾期不再办理。未按规定获取询价通知

书的报价将被拒绝。
注：响应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资料的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一致，如递交虚假的响应文件、资料或填

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四、询价响应截止时间和询价时间：

1、询价响应截止时间：2016-11-23 13:30。迟到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2、询价时间：2016-11-23

五、询价响应文件递交地点和询价地点
1、询价响应文件递交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1245弄1号1号楼213室
2、询价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1245弄1号1号楼213室。届时请供应商代表持询价时所使用的数字证书（CA证书）参

加询价。
3、询价所需携带其他材料：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以上信息若有变更我们会通过“上海政府采购网”、“”通知，请供应商关注。

七、其他事项

八、联系方式

4、制造商或代理商至少有三年从事类似货物生产和销售的经验；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师发展中心摄影摄像设备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制造商或代理商至少有三年从事类似货物生产和销售类似项目经验证明资料

1、报价回执

2、法人授权委托书

3、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询价时所需的电脑

供应商网上上传资料成功后，携带相关资料原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加盖公章、
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三年从事类似货物生产和销售经验证明）至招标代理单位现场核验并缴

费。

报名费：500元，恕不退还。

现场核验时间：2016年11月16日-2016年11月21日，上午09:30-11:00；下午13:30-16:00.
地址：中山西路1245弄1号1号楼213室。

采购人：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采购代理机构： 上海教育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文翔路2800号 地址： 中山西路1245弄1号1＃楼二楼213

邮编： 201209 邮编： 200052

联系人： 钱老师 联系人： 朱海强

电话： 63820186 电话： 63820186-8010

传真： * 传真： 63820186-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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